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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梅政办〔2018〕149 号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闽清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准入条件和运营服务

规范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闽清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准入条件和运营服务规范暂行办

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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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清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准入条件和运营服
务规范暂行办法

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电动汽车充电

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闽政办[2016]62 号）

和《加快闽清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梅政办

〔2018〕3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闽清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准

入条件和运营服务规范暂行办法。

一、准入条件

（一）符合当地充电基础设施相关规划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履

行备案手续。

（二）符合规划、建设、环保和安全等方面的规定。

（三）符合国家、行业及地方的有关标准。

（四）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还需满足以下条件：充电基础

设施施工单位需具有电力设施承装（修）资质或电力工程施工总

承包资质；单座集中式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不少于 5个，且

桩间距不大于 10米。

二、运营服务规范

（一）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商在册持进网作业证上岗电工

不少于 3人，高压电工不少于 2人。专职运行维护团队人员的配

备，应满足供电安全规定的规模要求。

（二）具备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制度，保证设施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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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安全。

（三）充电基础设施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验收合格。

（四）需对社会开放经营。

（五）运营企业原则上在 5年内不得将充电基础设施转包给

其他企业或者个人经营；因规划调整等原因确需拆除的需报原备

案单位同意。

（六）企业的运营管理系统应能对其充电基础设施进行有效

的安全控制、管理和监控，并对充电和运营数据进行采集和存储

（保存期限不低于 2年），企业数据管理系统应具备与设区市以上

智能服务平台和福建省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测管理平台相适应的数

据接口；推进各级部门持续不间断地向大数据服务公共平台汇聚

数据。

（七）充电交易需支持与设区市以上智能服务平台兼容的其

他支付手段，如银行卡、移动支付等；逐步推广交通一卡通在充

电交易领域的应用。

本办法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月 6日印发


